
金秀瑶族自治县 

森林资源管理条例 

佥秀瑶族0治县人人常委会印 

：000年四月 



、广两壮族0治IX：人1^1代表人会常务委 

员会 

关7批准《^；^：秀瑶族0治&森林资源^？理 

条 例 》 的 决 定 ^ ： ^ 1 

二、 ^秀瑶族0治3人1^：代表人会常务委 

3 会 公 ; V ^ 2 

二、 ̂ ；|秀瑶族0治2：森林资源管理条例 

 ̂ 3 

四、关"？《^^秀瑶族^^治&森林资源管理 

条 例 （ 修 改 稿 ） 》 的 说 明 ^ 16 



广丙壮族0治区人民代表人会 

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《金秀瑶族 

治旦.森林资源管理条例》的决定； 

、2000年3月31 「113治1̂ 儿1̂ 11 ^ 

人人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） 

广两壮族!^治IX：第儿1^1人1^代表人会常 

务委员会第十入次会议决定：批准^秀』：！)');;[：] 

治&第十[！ 1人1^：代表人会第[：次会议通过 

1 ！']《^秀瑶族白治&森林资源1：！：埋条例》。 



《̂ ！̂ ：秀瑶族白治县森林资源管埋条例》!"-？!)̂ )!) 

年3月31门经广两壮族白治！乂/弟儿/！！^人！^代；^认 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入次会议批准，观了'公布，0 

2000年6 ^ 1 II起施行。 

特此公,上-门 
'外， 

5̂》秀瑶族1：？冶11 

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 

2000年5/^^29门 

金秀瑶族！:]治珏人民(^；!!^^会常务委员会 

公 吿 

I
丄
 

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 

1 1998年3月7日经自治县第十一届 

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， 

2000年3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 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〉 

第一条为丫保〗1^、培6、—和合理丌发利用 

森林资源，发展IV：：族经济，根据《中华人〔^：：」') 

和国IX族IX：域0治法》、《巾华人1^：共和^^森 

林法》和《^秀瑶族[^治县！:]治条例》〔以下 

简称0治条例）的规定，依照0治县实际，制 

定本条例,， 

第二条在0治&境内从卞'：森林资源的 

保护、培仏"：发利用和经';迎活动都必须 

遵'、1：本条例。 

第三条本条例所指的森林资源包括森 

林、林木、林地以及依托森休、林木、林地'1-： 

1？的野":动物、愤物和微"：物。 



第四条 0治县自治机关根报[+：1家林、！！/. 

发展方针，制定林I发展规划，加强森林资源 

'的培宵，提I力』林地利用率，发展多种产、卩/, ^ 

立-适度规模的I力』.产、优质.I力』效的林、1卩.广、11〈̂  

地和自然资源保护区。 

第五条 0治县的林、11/行政— 

I：作。 

―.1̂ 〖̂I 、 

0治县的乡镇林、11'管埋机构仏管理辖 

[乂：内的林、||7 I：作。 

第六条！:]治县的森林防火机构仏责辖 

1义.内的森林防火I：作。 

0治县的森林公安机关〖/^ 维护林IX：的 

社会治安秩序。 

第七条 0治县设力：林、11^々-项资,，资^；): 

来源和II体办法1+1 0治&人【V！政府规定，报0 

治IX林I行政1:^/^1^门批准， 

第八条 0治县的林地〗^"別厲冋家所卡/ 

和集体所一林地所权和使用权屮1^治11.人 

1^^政府确汄。 

用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炭林的林地可以依法 

确汄给单位或个人7？发经营，11：使用权也可以 

依法转让、作价人股或者作为合资、合作造 

林、经'"林木的出资、合作条件。 

变&林地使用权的，使用人应申〖青办理权 

屈变史手续。 

第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?^要征用或占 

用林地的，必须依法办埋'屮'批手续。 

在林地幵矿、采丫1和经'八:性取十.的单位和 

个人，必须在指定地点进行，〕卩负责开;^乂.的 

森林植被恢复I：作，将枬被恢复后的林地归还 

原权属者。 

经0治县以I：人民政麻批准建设的项4 ， 

必须征用或占用林地的，应按照规定办疆征、 

占林地'屮'批手续，〗1'向"关〖；卩门和单位支付林 

地、林木补偿费、'森林杭被恢复费和安置补助 

赀。 ⋯ 

第十条13治&境内的森林、林木权屈按 

照下列规定确定： 一 



(一） 国有林场、广西大瑶山水源林白然 

保护区〔以下简称保护区〉及-般水源林区中 

非集体或个人使用的国有十.地I：的森林、林木 

属II家所有； ： ' ' 

(二） 机关、学校、部队、企I事业（国 

"林场除外）等单位在其使用的1 二地I：营造的 

林木归单位所有，村赛的古树、风]林屈村赛 

集体所有； ，.'-⋯ 

〔二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;所#的林地 

或者按照13治县统-规划在国々地1：营造 

的林木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； 

〈四〉城乡居住宅地范网内或者其承 

包经营的林地、13留山和按照统-规划承包六^ 

山种愤的林木归个人所有； 

1 10义务棺树造林的林木，原则卜」)"！林 

地所々-权者所有，双/」"(办议的，按I办议确 

定。 卄 " - ^ 

第十一条集体和个人所一'的林木，允许 

依法继承、抵押、转让，个人所有的林木可以 

馈赠̂ ：̂ ：；！化)"！" "&〉"入,&〗111|滋錯！^!^^：&， 3 乂、 II 

改^祙未拚有权1^^，要经0治县人民攻府 

批准,苏理变更手续，更换权属证书。，）I 

第十二条发生林木、林地所有权争议'， 

挤以下权隈处理： 扇,十毅 

个人之间、个人与单位之间;^牟:纟勺'林木(^/[-

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，由发生争议所在地的 

乡镇4铳政,^理。 '" " ， ！ ^ 

1111：単位之间、乡镇之间发生的林木、林地所 

智权和使用权的争议，由^！治&人纟^政府处理^? 

县际间林木、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 

议，由0治县人民政府报清I：级人民政府处理。 

林木、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,议未解决 

前，任何-方不得砍伐争议地中的林木，不得 

占有争议的林地。 乂" 乂 |〗〖 

^ 第 十 三 条 0治县的林、I卩.行政1？管部门 

以市场经济为导-向，依照白治县山地特点和林 

地使用规划，&!^拟定水源林、用材林、经济 

林、薪炭林等林种結构调整总体规划，,0治 



，1 ：,.,., 

II'人,政府核报自治！^,人民政府批准实施， 

乡镇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县林种结构调整 

总体规划制定椬树造林规划和林地综合利用 

规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
第 十 四 条 治 县 每 年 二 月 中 匆 ^ 2 月 

上旬为植树造林月。 

自治县人民政府、各乡镇人民政府在每年 

植树造林月期间组织完成绿化造林任务。 

每年的植树造林月，国家机关、社会团 

体、学校、企事业、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 

应当组织幵展义务植树造林'；1^动。 

第十五条釆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 

在当年或第二年春季宂成迹地更新造林任务。 

对不按期种植林木，造成林地荒^的，按规定 

收取)'1？免赀，丌-限期补种。 

单位、个人在不破坏13然资源的前提下， 

可利用林地、闲散地种植香^：、绞股蓝等林下 

作物。 

第十六条 0治县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 

8  

^  '。化： 

^ ^^^^ 

统一规划投资造林，兴办苗木基地，或者承包 

林地杭树造林。 

自治县对造林百亩以上者优先给予种苗、 

资金的扶持。 

第十七条自治县境内保护区非核心区 

林地和保护区界线如需变更，由自治县人民政 

府会同保护区管XI机构提出方案，报[！]治区人 

IV；：政府批准。 

保护区范,-经划定，屮保护I《管理机构 

与当地人民政府明确周边界线，并标桩立-界。 

第十八条 0治县人民政府在确保0然 

资源不受破坏的前提下，应当帮助和带动保护 

IX：内居民闪地制^从，:种植、养殖、II。承包保 

护区组织的劳动项目和管护任务，增加经济收 

人。 

居住保护1义.的农1^：人均林、1卩.用地低丁- 0 

治县人均林I用地标准，11.无耕地或者耕地而 

积特少的，经所在地乡镇人1^：政府核杳，屮[！] 

治县人民政府报保护IX：的原批准机关批准，可 

9 



适当划拨林地，维持村民的I卜:常生产和生活。 

第十九条 0治县境内保护区非核心IX： 

的林种结构卩^整规划由自治县林业行政主管 

部门会同保护1义.管理机构制定，报治县人民 

政1̂ ；？ 准施行' 

第二十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依法加强自 

治县境内的森林资源及其衍，1-：的水资源的保 

护、管理、幵发利用。 

自治县人民政麻根妆；-^要在辖IX：内设立 

森林资源保护站和木材检查站。 

， 第二十一条 0治县境内保护IX：的核心 

『义-，实行全面封山#林，禁1卜砍伐林木、捕猎 

野生动物、采集各种桢物标本、种杭作物、放 

牧、取上采石等活动。 

白治县的封山台―林[义.禁||：放牧、欣柴、割 

学:、烧炭、烧灰、7？垦)'；'[：地、采集药材和野生 

植物。 

第二十二条13治县在1：级国家机关支 

持?;'/助下，坚持以水养林、以电补林的原则， 

10 

发展水电事业，鼓励单位、个人以电代柴、以 

煤代柴、使用煤气、沼气和省柴灶，减少森林 

资源消耗。 ^ 

白治县电力生产企业要求将生产的电力、 

并网运行的，电网经营企业应予以照顾。 

I：：幵发水电、森林、旅游资源的单位和个 

人，必须按照自治县的统一规划设计施工，严 

禁乱建、滥占和毁坏森林资源的行为。 

第二十三条林区必要的生产用火，须经 

森林防火部门批准,并有专人负责，幵好防火 

隔离带，准备好扑火I：貝.，严防山林火灾。 

第二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和森林防火 

机构接到火警报告后，应当立-即组织当地干部 

群众进行扑救，片.及时上报。 

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，除老弱病残 

人员和孕"、儿童外，必须迅速赶到指定地 

点，服从指挥，进行扑救。 

对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、致残、牺牲的人 

员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治和抚恤，对有 

11 



功人员应给予评功授奖。 

第二十五条自治县内名贵树木和国家 

重点保护林木的标志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撩 

0拆除、迁移、毁坏。 

第二十六条自治县自治机关禁||：乱捕、 

滥猎、采集和，法经〃巧重点保护的野牛.动物、 

杭物的行为。 

I入I科研、教学、展出、1 ："]养、繁殖等特殊 

^要捕猎或釆集正—点保护的野"：.动物、帕:物 

的，必须按照闲家法沣：、13治IX：法规和0治县 

的规定办理'屮'批手续，造册登记，交纳野1-：动 

物、梢物保护管理赀后，按指''！：地点限期限^ 

抓猎或采集。 

饲养、繁殖！&点保护野'1：动物的单位、个 

人，需要捕猎物种的，除按本条第二款规定办 

理手续外，繁殖发展7(5，应按捕猎的物种和数 

^返还捕猎区。 

驯养、繁殖或出售、加I：野化:动物及]1：产 

品的单位或个人，必须向 

12 

(管部门巾 

， 

请办理驯养、繁殖许可证或经营利用许可证， 

凭许可证到工商行政主管部I、』办理营业执照，：〖 

第二十七条 0治县制定牛.态型旅游度 

假区综合规划，幵发圣塘山、天堂岭、金秀老 

山、河口、五指山等地的森林旅游资源，发展 

旅游事业。 

凡按照自治县生态型旅游度假区的综合 

规划，投资幵发森林旅游资源，兴办旅游企、 

的，自治县给予优惠，具体办法由自治县人民 

政府制定。 

.1 第二十八条从事旅游、参观、考察、科 

研、实习、摄影、山等以及丌展旅游服务的 

单位和个人，必须遵'、：！: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不 

得V染^卩损害13然'〖《态环境。 

V 第二十九条！3治县实行森林生态效益 

补偿制度，具体办法由0治县人民政府根据^0 

治县实际惜况制定，报治IX：人1^：政府批准施 

行。 

第三十条单位、个人采伐林木必须持有 

13 



采伐许可证，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得买卖胄#让:， 

严禁无证采伐。 

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部队、企事业等需要 

采伐本单位所有林木，应向自治县林业行政主 

管部门申请采伐许可证。 

公民采伐13用材，必须经村14委员会（居 

民委员会）核实，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。 

^ "'^因灾材、伐区剩余物、困山材、间伐#1^ 

砍伐，按自治县3治条例第二十1：条规定执 

行。 

按照林种结构调整总体规划需要采伐的 

林木，由自治县林业行政？；管部门制定采伐及 

迹地更新计划，报I：级人民政府批准。；卜. 

^ 1第三十一条运输木材、竹、柴、炭、松 

香等卞要林产品和陆生野生动物及产品，必须 

依法办理运输证件。―，〖！'."'！？―'' '： 31〖仏|1 、； 

凡调运的木材、种苗，必须经自夂台1：翻林 

十1^：物检疫机构检疫后，凭检疫证运输。 、， 

第三十二条自治县对保护、发展和幵发 

14 ， 

利用森林资源成缋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了'精 

神和物质奖励。 

第三十三条对于破坏6治县森林资源 

的行为，由自治县林化行政主管部门、司法部 

1、】视其情节轻重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 

理。 

第三十四条本条例屮 1 3治县人民代表 

1、 ？常务委员会负贵解释: 

本条例的II体实施办法屮13治县人IV：；政 

府制定。 

第三十五条本条例经 1 3治县人民代表 

人会通过，报0治IX：人I"戈表人会常务委员八 

批准施行，并报全同人14代表人会常务委员 

备案。 

， 口， ^ 

15 



关于《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 

管理条例（修改稿）》的说明 

金秀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 

2000年2月26日 

15治区人人常委会： 

《^秀瑶族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》〈以 

下'/称条例〗丁~ 1998年3月7 11经治县第 

十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，1：报[：] 

治X人人常委会批准。 0治儿! [^！人人常委会 

第四次会议初'屮'后，对该条例提出/修改^：：^见 

并^[^我县。我委根据自治IX：人人常委会办 公 

厅杠人办！^【1998)105号文的精祌，提出]^九 

个方而的修改,'2见，^(：提请0治&第十：；[！]人 

代会第'次会议'屮'议。会后根据人代会的中3《 

权，我委把条例修改1：作列为1999年^要」： 

作来宂成，成立；^民族立法I：作领导―小组， 

16 

门负责这项工作。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对条''列修 

改工作也极为重视，从1999年3月以來，我 

县先后六次召幵会议，听取写作班子的汇报， 

讨论、解决修改过程的实际问题。自治区入大 

民族委员会和柳州地区人大工委对条例修改 

丁作极为关心，先后4次到我县指导丁.作。我 

们在多次征求县、地区、自治区有关部门3见 

的基础上，先后四易其稿，形成《^1》秀瑶族自 

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〖修改！^^—〗》〖以下简 

称修改稿），2月26 11，我委召幵全体委员 

会议审议通过/修改稿，现将修改情况及14'关 

问题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改情况 

这次修改:丁.作，我们根据0治区人人离'委 

会的要求，从框架结构到条文规范都作,铰大 

的改动。 

〔一〗去掉章节结构形式。 

原条例基本卜.沿袭0治条例的体例，采用 

章节结构形式，共设八草71条125款，这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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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，去掉了章节结构模式，全文共设35条 

73款，比原条例减少36条52款。 I 

〔：）删除了该条例与国家法律、行政法 

^规和0治区法规以及13治县13治条例重复的' 

条文，共26条36款。 '； 

(三）删除了立法旨意不准确、针对性不 

强的部分条文。 

1四〗把含怠相同或者相似的条文进行合 

并改写。 

1 、把原条例第四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 

条合并修改为治&的！：]治机关根据围家林 

、！！^.发展的方针，制定林、1卩发展规划，加强森林 

资源的培台\提I力』林地利用率，发展多种产 

业，建々-适度规模的I力』产、优质、I力』效的林化 

产、11/4；-地和0然资源保护IX。，'作为修改稿第 

四条。 

2、原条例第十二条规范森林、林木所有 

权争议的处理机抅。原条例第二卜四条规范林 

地《一议的处理机构，11；实两个所有权，议的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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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均由同-机构负责。闳此，修改稿将这 

两条合并改写后作为第十二条。 

3、把原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、四款合并 

修改为"每年栴树造林活动月，国家机关、社 

会团体、学校、企事、[卩.、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 

员会应当组织丌展义务桢树造林活动。，'作为 

修改稿第十四条第三款。 

4、把原条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合并 

修改为^自治县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统一规划 

投资造林，兴办I'"木基地，或者承包林地植树 

造林。，'"自治县对造林百I订以上者优先给了-

种！'//、资金的扶持。'，作为修改稿第十六条第 

一、二款。 

5、把原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、/1：款^力'： 

'广》改为"驯养、繁殖和出售、加I：野生动物及 

化户，必须向林、I卩.、「！？》/行 其产品I 

政1；管部门巾请办理《驯养、繁殖〖午可证》和 

1：卩》』、；̂ ：1执照。'，作为修改稿第：十六条第四 

款。 ^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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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）对部分条文进行修改和调整。 

^ 1 、原条例第七条第二款"自治县内的乡 

镇林业管理机构，在自治县人民政府林业行政 

主管部门和乡、镇人民政府领导下，管理辖区 

内的林业工作。'，修改为"。治县的乡镇林 

业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辖区内的林业工作。，' 

调整为修改稿第五条第二款。 

2、原条例第九条中的^0治县境内的森 

林、林木分别为国家所有、集体所有和个人所 

有。其权属按下列规定确定。，'修改为"！3治 

县境内的森林、林木权属按下列规定确定。，' 

调整为修改稿第十--条第一款。第九条第-项 

"国有林场、广两人瑶山水源林自然保护区 

1以下简称然保护区〗及-般水源林IX中非 

集体或个人使用的国有上地1：的森林、林木以 

及其他未划归集体或个人使用的国有1：地上 

的森林归同家所有。，'修改为"同有林场、广 

两人瑶山水源林然保护IX：〈以下简称保护 

区〕及般水源林！.^中,集体或个人使用的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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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上地上的森林、林木属[！家所有。'，调整为 

修改稿第十条第一项。 

3、原条例第十四条"国家所有和集体所 

"的林地可以依法确认给单位、个人幵发、经 

'/^^管理，也可以依法承包或转给4能力的单位 

或个人从事林业幵发经营管理。，'修改为"用 

材林、经济林、薪炭林的林地可以依法确汄给 

单位或个人幵发、经营，也可以依法转让、作 

价人股或者作为合资、合作造林、经营林木的 

出资、合作条件。'，调13为修改稿第八条第二 

款。 

4、原条例第十九条"[！3治&境内保护区 

在确保0然资源不受破坏的卩;/提下，应当帮助 

和带动当地居11！；|人地制宜丌展多种经'八:，发展 

山IX：经济。，'修改为"！治县人IV：：政府-在确保 

0然资源不受破坏的提[^；/下，应当帮助和带动 

保护区内居民闪地制官.从"|1：种楨、养殖业，承 

包保护区组织的劳动项冃和管护任务，增加经 

济收人。，'调整为修改稿第I八条。 
21 



原条例第二 二条"农村村民人均林 

业.用地低于自治县人均林、11〈用地标准，且无耕 

地或者耕地面积特少，经济发展缓慢、生活贫 

困的边远、偏僻村屯，由所在地乡、镇人民政 

麻核查，报自治县人IX政府批准，适当划拨土 

地，维持村民正常生产和生活。，'修改为"居 

住保护区内的农1^人均林化用地低丁 0治县 

人均林、1卩.用地标准，I [九耕地或者耕地面积特 

少的，屮所在地乡镇人I"文府核杳，报13治县 

人1，：：政府批准，可&当划拨林地，维持村IV：：止: 

常(！-：产生活。'，调整为修改稿第十八条第：款。 

~ 6、原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款"！3治县林 

业公安机构，按同家法律规定维护林区社会治 

安秧序，保护森林资源，实施|11林业行政1-：管 

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。'，^0治&森林防火机 

构，负!^辖区内的护林〖〖1〗防I：作。'，修改为"！3 

治县的森林防火机构〖/1责辖IX；内的森林防火 

工作。'，"白治县的林I公安机构17^11^林IX：的 

社会治安秩序。'，调整为修改稿'第六条第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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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原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、二款"自治^ 

县在上级国家机关支持帮助下注重幵发水电 

资源，优先、合理进入区网销售。，'"自治县 

鼓励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各界人士投资幵 

发氷电。提倡城镇、农村、单位、个人以电代 

柴、以煤代柴、使用沼气和省柴灶，减少森林 

资源消耗。'，修改为"！^治县在上级国家机关 

支持帮助下，坚持以水养林、以电补林的原 

则，发展水电事业。，'"自治县电力生产企业-

享受0治区并网运行和优先销售的照顾。，'"自 

治县鼓励单位、个人以电代柴、以煤代柴、使 

用沼气和省柴灶，减少森林资源消耗。，'调整 

为修改稿第二十二条第一、二、三款。 

8、原条例第四十一条"自治县林业行政 

3三管部门和保护区管迎机构应对自治县内名 

贵和国家重点保护的林木设立标志，建立档 

案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13拆除、迁移、毁 

坏各种林业标志。，'修改为"(！I治县内名贵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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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和同家重点保护林木的标志，任何单位和个 

人小'得擅0拆除、迁移、毁坏。，，调整为修改 

'不"第二 1冬 

9、原条例第四十：条第一款"！3治县1：3 

治机关依照国家法律规定，加强1^1治县境内野 

卞动、梢物资源的保护，禁|1：乩捕滥猎和,法' 

经'野生动、枯.物及；11；产品的行为。'，修改为 

"自治县自治机关禁|11捕、滥猎、采集和非 

法经营重点保护的野'卜：动物、帕:物的行为。，' 

；^?二款"饲养、繁殖瓜点保护野卞动、棺物的 

^-化户，'^：要在！!]治县境内捕猎网家、0治区 

^点保护的野'I：动物作为物种的，除按本条第 

：款规定办理手续外，繁殖发展野牛：动物后， 

应按捕猎物物种和数货，返还抓猎IX：。'，修改 

为"饲奍、繁殖氣"保护野屮.动物的7《1户， 

'^-要捕猎物种的，除按本条'杂：款规定办理手 

续外，繁殖发展后，应按捕猎的物种和数^返 

还抓猎IX。，，调+《为修改稿第：个六条第-、 

三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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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、原条例第四十二条"自治县根据森林 

资源和民族特点，制定观赏、娱乐、休怠、教 

#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生态，旅游度假区综合 

规划，幵发圣塘山、天堂岭、金秀老山（含银 

杉区、十六公里森林度假村）、河口〖含莲花 

山、罗汉山、河口峡谷）、五指山等旅游线路 

和景点，建设森林科技苑、林&盆景园、珍稀 

花舟园、原始森林游览避，小区、原始森林疗 

养保健小IX：。'，"单位个人按治县统规划 

投资旅游服务业，兴建的建筑物和设施，要符 

合总体规划，体现民族风格，同然^观和谐 

一致，严禁破坏旅游^点的行为。，'修改为"自 

治县制定生态型旅游度假区综合规划，幵发圣 

塘山、天堂岭、1^秀老山、河口、五指山等地 

的森林旅游资源，发展旅游.,业。，'"凡按照 

0治县 1̂《态巧'〗旅游度假IX：的综合规划，投资幵 

发森林旅游资源，兴办旅游企、II/的，[：]治县给 

了-优-惠，具体办法由0治3人1^政府制定。'， 

调^！^.为修改稿第：七条第、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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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、原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的"自治 

县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，自治县境内的 

大瑶山水源林1！|然保护区，自治区、国家应给 

予自治县森林生态效益和占地补偿。，，修改为 

"自治县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，具体办 

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根据治县实际情况制 

定，报3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施行。'，调整为修 

改稿第二十九条。 

〈六〗新增"本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由自 

治县人民政府制定。，'作为修改稿第三十四条 

第:款。 

此外，这次修改，还对原条例"牝条款进 

行调整，并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]^增、删。 

二、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 

1、关于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问题 

我&是全区林重点县，经济以林为主， 

全县森林而积255.7万亩，占全县总面积68.30/0， 

每年提供木材4万立方米，义足-广西大瑶山水 

源林保护区（含13然保护IX：〗，水源林面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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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.18万由、占全县森林面积48^3^，内'"植 

物资源2335种，动物资源281种，每年衍生 

水资源径流量26亿立方米，历年来为柳州、 

桂林、梧州、玉林、贵港5个地市的象州、平-

南、蔡浦、武宣、蒙山、鹿寨、桂平等8个县 

41个乡镇的85万多『！纟农田和1226.5万由'耕地 

以及近200万群众提供生产和生活用水，对幵 

展林业科研、发展周边县的经济，促进桂东南 

的生态环境良性循环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起了 

重要的作用。但是，由下水源林保护区中的森 

林只能保护，不能采伐，我县只有投入，没有 

产:出，经济1 二得不到应有的补偿，造成丫 "少 

数人负扦1，多数人受益"、"相对不发达地区 

(/：！^!,相对富裕地[乂.受&的不合理局而，出 

现,白治&有林不出经济效I林农坐在4、山 

难脱贫的现象，严近制约我县经济、社会发 

展，影响保护区林农的生产什?活和水源林的管 

护，目前我县仍属于国务院汄定的贫闲'^-， 

1999年财政本级收人只有1930万儿，财政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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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赤字及债务已高达4179万元，干部职工工 

资不能按时发放，基本建设项目无法安排。全 

县尚有2万多人未能真正脱贫，占全县人口的 

2 4 0 / 0。居住保护区内的35个村委会，去年人 

均收入只有1100元，低于0治县农民人均收 

人590元，有的村4 [^！/人均收入不到600元。 

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使宁.'(；；;的水源林资源 

在发挥牛:态效&^、社会效益.的同时，给1！1治县 

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，根据网家《森林法》的 

响-关规定和我县的实际，我们借鉴广东省的 

做法，在修改稿第二十九条规定：[^治县实 

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，1=1体办法由0治& 

人1^6政府根据13治县实际怡况制定，报0治区 

人1^政府批准施行。，，11；立法旨&按照社会 

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，坚持"〖依受益，淮投人" 

的原则，实行森林'1匸态效益补偿。补偿基来 

源包括以下几个//而： 

(一）征用、占用保护[义.林地收取的征、 

占用林地补偿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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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二）周边受益.地市县上缴的水资源保护 

赀 

(二）收取的森林资源保护赀。 

〔四〗保护区林农口粮补助费。 

(五）国家规定的其他收入。 

2 、关于自治县13丄调剂年度木材采伐量 

的问题 

"前，我区规定：木材的年度采伐限额不^ 

得跨年度使用。实践证明，这种作法既不利于 

基12解决在组织发证、砍伐、销售等工作环节 

中的矛/^'，也不利丁-林化1 〈广的I卜:常发展，更' 

小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。我们〖人为，在小突破 

国家核定的/1.年采伐限额内，应当允〖午林化& 

根据市场'^：求和卞产；;；要，"权0卜：调剂年度 

木材釆伐量，以七-利丁-林、〈&林、1 ""产的发 

展，有利丁-林化&掌& 1市场1：动权。I六I此，修 

改不"作出^这方而的规定（见丁修改稿第二十 

条第款）。 

3 、关丁-利用衍牛的水资源发展我&水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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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问题 

治县水源林每年衍生水资源年径流量 

26亿立方米，形成人小河流26条，蕴藏苕16.46 

力'：瓦的发电能力。利用这~优势，既可以发 

展〔3治县的民族经济，乂可以做到以电代柴减 

少I果林消耗，真正达到保护森林资源的的。^ 

I人1此，修改榀第二十：条作出规定："！3治县 

在I：级闳家机关支持帮助下，坚持以水奍林、 

以电补林的原则，发展水电卞，：化。'，同时还规 

定："自治县电力生产企业享受自治区并网运 

行和优先销售的照顾。，'要求0治1《根据1^1治 

县的实际情况给予大力支持，达到以水奍林、 

以电补林的目的。 

4、关于两金-赀全留!^治县的问题 

由丁-我5-水源林占全&森林而积的比例 

较人，^、！乂发展资^；^：短缺，I人I此要求0治1乂：根 

据找县特殊惜况，允许！：！治&收取的！約-^^ -费 

全留自治县，用丁发展林、：产。修改稿第二 

十条第三款对此作出厂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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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；关于设立木材检查站的问题 

由于我县地形地貌复杂，山高路多，四通 

八达，通往周边县的公路、小路约有20多条， 

这给木材无证运输、乱砍滥伐等违法行为的检 

查监督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，如按自治区的有 

关规定设立木材检查站，难以杜绝上述行为。 

据不完全统计，我县年流失木材近一万立方 

米，其中罗香乡的大垌河年流失木材4000多 

立方米，未建立检查站前每年仅收得100立方 

米的木材税费。长此下去，势必严重影响用材 

林、水源林的管理和保护。为了提高木材检查 

工作效率，有效制止乱砍滥伐、无证运输等违 

法行为，我们在修改稿第二 1 '条第二款规定： 

"自治县根据需要设立森林资源保护站和木 

材检査站。，，其立法旨是，有的地方设立检査 

站虽未到自治区标准，伹为了工作需要，--

定要设^一的，自治县上报时，自治区应根据我 

县的特殊情况绐予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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